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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 2014秋 〕第（20）号
关于组织2015年校级教学类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及有关部门：
为贯彻落实学校第十次教学工作会议、组织14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工作，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，培育优秀教学成果，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2015年校级教学类项目立项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校级重点建设课程项目申报
1.建设内容
重点建设课程项目是一项综合性的教学建设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
1 教育思想、教育观念的更新；
2 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；
3 教材、教学资料和实验、实习条件的建设；
4 师资结构的合理化和师资水平的提高；
5 考核方法的改革。
2.申报范围和要求
(1)本次申报范围为14版培养方案中各专业核心课程，08年以来未立项的优先资助。
14版培养方案各专业核心课程清单见附件1。
(2)每个项目限报一名负责人、负责人需由副教授或博士以上学历的教师担任，项目组成员不超过5人，
(3)凡近三年来未能如期结题者，本次申报不予受理；
(4)近两年内已结题如无新的建设内容者不予受理。
3.申报推荐
学院根据专业负责人和相关教师制定各个专业的课程建设规划（专业核心课程两年后建设率达到百分百）、落实课程建设负责人、明确建设内容和建设目标，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推荐。
本次申报推荐不设名额，由学院组织答辩审核、教务处进行复核。
4.建设周期和经费
建设周期为两年（2015年1月～2016年10月），项目经费为8000～10000元。
审核通过后立项，先拨50%的款项，中期检查合格后，再拨余款。
中期检查时间为2015年12月、结题时间为2016年10月。
二、本科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项目申报
1．申报要求
①各教学单位应结合14版培养方案的实施和专业评估的实践，针对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中的难点、热点问题，围绕转变教育思想观念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、加强教学质量保障、推动教学管理机制改革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、改进教学内容方法、强化实践育人环节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组织申报。
本次申报项目指南：
· 本科人才培养多元合作联动机制研究
· 第二学士学位（学历）实施方案、分层次培养体系的研究
· 课程群、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
· 海洋主题教育课程、新生研讨课的开发研究
· 质量保障体系、教师教学评价工作的分析研究
· 本科课程教学改革、专业评估实践、教师教学评价典型案例的研究
② 研究内容有较重要的实践或理论价值，重在实践。研究的问题真实，研究前提可靠，研究方法适当，论证分析严密充分，核心概念准确、清晰，预期目标合理可信。
③ 应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，突出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性和实践性，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产生明显效果，有推广价值，能在教学改革中起示范和指导作用。
④ 每个项目仅限报一名负责人、成员（包含项目负责人）不超过5人。课题负责人必须是该项目的实际主持者和指导者，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实质性任务。凡近三年来未能如期结题完成所主持的同类教学研究项目的，本次申报不予受理；近两年内结题项目（包括以获教学成果奖作为项目）如无新的教改内容不予受理。
2.推荐名额
本次工作采取限额申报，生命学院、海洋学院、工程学院、食品学院、经管学院、信息学院、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推荐名额为3个，社科部和爱恩学院推荐名额为1个。
3.申报推荐
申请者如实填写《上海海洋大学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申报表》（详见附件4），由所在学院（部）对每个项目的立项依据、研究与实践方案、已有研究基础和实践条件等予以审核，并按照申报名额择优推荐。
教务处进行复核，符合申报要求的予以批准立项；对于内容雷同的项目，由教务处牵头协调整合。
4.建设周期和经费
项目建设期为2015年1-10月，结题时间为2015年11月。
每个项目资助5000元。
三、工作进度安排
3月上旬：为配合申报工作，教务处将以FD中心为平台，组织部分教改项目阶段性成果汇报交流研讨会，以提升申报项目质量。
3月23日前：各学院完成院级审核、答辩工作，并将项目申报表的电子材料报教务处张京海老师。
3月30日前：教务处完成复核工作，各学院递交正式的书面材料（部门意见需填写完整）。
4月初：完成项目立项公示、发文、经费划拨等工作。
附件清单：
附件1：2014版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建设情况一览表
附件2：《上海海洋大学校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表》
附件3：《2015年校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》
附件4：《上海海洋大学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申报表》
附件5:《2015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申报汇总表》
教务处
2015年1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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